夷陵区国资局出资企业外部董事
薪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出资企业外部董事薪酬管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夷陵区国资局出资企业外部董事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外部董事的薪酬纳入企业工资总额，由区国资局统一核算。专职外部董事薪酬从现任职企业中列支（任职多家企业的由区国资局指定1家企业）。兼职外部董事（不含挂职外部董事，下同）的年度报酬和会议津贴从现任职企业中列支。
第三条 专职外部董事薪酬由年度薪酬和任期激励收入构成。
第四条 专职外部董事年度薪酬由基本年薪和评价年薪组成。
第五条 基本年薪是专职外部董事的年度基本收入，按不超过上年度区管国有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2倍确定，每年核定一次，按月支付。区管国有企业在岗职工年度平均工资水平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的数据为准。
第六条 评价年薪是与专职外部董事年度综合考核评价结果
相联系的收入，根据专职外部董事年度履职考核评价等次结果，对应现任职企业正职负责人的年度绩效年薪确定。根据考核情况适当调整。考核评价结果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的，可按现任职企业正职负责人薪酬的 0.8、0.7、0.6倍，由区国资局根据考核结果确定；不称职的不得领取评价年薪和任期激励收入。
第七条 任期激励收入是与专职外部董事任期评价结果相联系的收入。
第八条 任期激励收入在不超过专职外部董事任期内年度薪酬总水平的 30%以内确定，一次性支付。
第九条 专职外部董事的履职待過、业务支出按照出资企业的领导人员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管理有关规定执行，由任职企业承担。
第十条 专职外部董事享受的符合国家规定的企业年金、补充医疗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福利待遇，一并纳入薪酬体系统筹管理。
第十一条 专职外部董事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参照《市
国资委关于印发＜市管企业负责人因违规违纪受到处理扣减绩效年薪和任期激励收入的规定(试行)＞的通知》(宜市国资〔2018〕31 号）精神执行。
第十二条 兼职外部董事报酬由年度报酬和会议津贴构成。
（一）年度报酬标准：在一户企业任职的，每人每年4-5万元（税前），在两户企业任职的，每人每年6-8 万元（税前)。
（二）会议津贴标准：兼职外部董事每参加一次董事会或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会议，给予0.05 万元会议津贴。每年度每位兼职外部董事在每家任职公司获取会议津贴不超过 1万元。
第十三条 区国资局根据兼职外部董事年度考核结果一次性发放其报酬。考核结果为称职的，全额发放；考核结果为基本称职的，按80%发放；考核结果为不称职的，不发放薪酬并予以解聘。
第十四条 国家明文规定不得兼职取酬的兼职外部董事，按有关规定执行。兼职外部董事因履行工作职责所发生的业务支出，由任职企业承担。挂职担任兼职外部董事的，不领取年度报酬和会议津贴。
第十五条 外部董事的薪酬、津贴均为税前收入，应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除上述报酬和待遇外，任职企业不再向外部董事支付其他报酬。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区国资局负责解释。

